
广西艺术学院本专科生恢复学籍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复学前所在年级
	

	院系
	
	保留学籍时间
	20    年   月－20    年   月

	专业
	
	专业方向
	

	学院同意保留学籍批复文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复学后所在年级、班级

（该栏由教学单位填写）
	

	申请

恢复

学籍
理由
	请在以下选项中打“√”
① 服役期满（退役），申请恢复学籍。
② 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服役，申请恢复学籍。
③ 完成国外合作院校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，申请恢复学籍。
④ 因个人原因无法坚持继续完成国外合作院校课程学习，申请回校继续完成学业。
个人原因补充说明：
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相关部门意见
	经核实，情况         ，     同意该生恢复学籍。
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学单位意见
	经核实，情况         ，     同意该生恢复学籍。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   注：1、退役学生附退役证复印件并报武装部会签；
        2、中外校际交流及合作办学项目出国学生报国际交流处会签。
